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创新“法院+”机制  促进纠纷分类化解
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始终致力于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己任，以专业审判为核心，以科技融合为支撑，积极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强化“诉源治理”，创新“法院+”机制，服务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一、创建“法院+仲裁院”办案平台衔接机制
一是探索创新，建立裁审衔接工作“广州模式”。近年来，市中院和市仲裁院展开联合调研，通过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案件通报制度、卷宗调阅制度、调解联动及重点案件会商等方式，推进裁审协同运行，率先实现了裁审衔接工作的常态化。二是信息共享，实现裁审办案系统智能化。智享：借助市电子政务外网建立数据接口，法院和仲裁院将案件信息实时传输到对方的前置机数据库，实现审判四大类45项信息、仲裁五大类41项信息的实时共享，大大节约立案录入、调阅卷宗的工作量，有效提高裁判文书的撰写效率。智审：对接广州法院智审辅助裁判系统，实现类案识别与说理推送，通过输入关键词等方式，选择匹配广州中院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裁判文书说理库中六大类111项具体段落，提高裁审效率，统一裁审尺度。智策：通过大数据服务审判管理、服务绩效评价，依托办案系统对收案、结案、改裁、改判情况进行实时共享为广州市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升法治软实力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三是协同合作，有效促进裁审机制联动协作。建立劳动人事争议巡回法庭，与同级工会设立诉调对接工作室，完善仲裁置换司法确认机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大型系列案件，建立执行过程中的日常联动机制，采取重大案件提前介入机制，为劳动权益兑现提供有力保障。
二、建立“法院+旅游局”巡回法庭合作机制
在广州市旅游局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设立广州市旅游巡回法庭，旅游质监部门和人民法院派员驻点现场办公。通过提前介入旅游投诉、调解工作，从法律层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解释，提供相似的生效案例予以参考，促进纠纷得到尽快解决。一是创新工作机制，多元化解旅游纠纷。建立旅游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畅通诉调衔接渠道，推动司法审判和旅游执法监督有效衔接，实现行政调解、诉前调解、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法院立案受理等流程紧密衔接。二是开创“四快”通道，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根据旅游纠纷的发生地点异地化、纠纷主体多元、涉及关系复杂化等特点，广州市旅游巡回法庭建立“快调、快立、快审、快结”四快通道，由旅游质监部门和人民法院派员驻点现场办公，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开展庭前会议、组织调解、开庭审理等审判工作，为旅游纠纷案件各方当事人提供集成式、一站式司法便民服务。三是加强专业化审判机制，提升旅游纠纷案件处理水平。联合发布《关于联合建立旅游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通知》，并在市中院成立旅游纠纷审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专业陪审员队伍和专业调解员队伍,更好保障游客、业界双方合法权益。四是引入“智慧法院”服务，提升司法便民水平。旅游巡回法庭将通过广州智慧法院平台向当事人推送法律规定和相似生效案例，引导当事人合理确定诉讼预期，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矛盾。发生旅游纠纷的当事人也可以通过手机使用广州智慧法院“审务通”“律师通”APP等平台，实现网上立案、提交案件申请、手机送达、查阅电子文档、联络法官等，还可以通过“广州微法院”，借助“刷脸”等身份识别手段，开展远程视频审判，及大地方便外地游客参与诉讼。

三、构建“法院+食药监”沟通衔接机制
一是加强部门沟通合作，推动形成合力治理。与广州市食安办、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工作配合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就行政处罚与司法判决衔接等方面的问题形成共识，联合制定《广州市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工作意见》《广州市食品安全简易民事诉讼工作意见》等文件。二是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发挥广州微法院、广州法院微信公众号作用，进行案例推送和宣传。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消费者维权情况分析及典型案例，提高消费者理性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倡导理性维权，促使经营者增强守法意识，引导商家诚信经营。三是借力智慧法院建设，案件审理提档加速。以广州智慧法院建设为契机，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审判质效。依托远程视频庭审等平台，进行网上在线审理，方便群众参与诉讼。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设置快审团队和专业团队，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最大限度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设立“法院+工会”多元调解机制
一是建立诉调对接工作室，强化工会职能作用。全市成立12家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引导工会律师定期驻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院选派专业法官定期到工作室开展诉前、诉中联调。完善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绿色通道”，实现快调、快立、快审、快执，有效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二是创建涉诉情况通报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共通。加强法院与工会组织对接，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的沟通联席会议制度，对如何进一步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案件、促进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进行沟通和协调。定期通报劳动争议调处情况，工会及时将工作情况向市中院通报，市中院将案件审理情况包括受案数、劳动争议多发隐患等问题，及时与工会共享，共同指导诉调对接工作的开展。三是建立群体纠纷专项协调机制，妥善化解群体争议。与工会就群体性、突发性劳动争议案件建立了专项协商沟通机制，发生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时，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并邀请仲裁院、维稳、信访等相关单位参加，统筹协调，分工合作，层层推进。如联合市总工会、仲裁院等部门研究我国南部最大船企“广船国际”产能转移搬迁工作、人员分流安置等处理方案，指导基层法院提前介入，使得近9000人的群体争议得到妥善化解，切实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